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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告

第２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

“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范”等

１０３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

范”等１０３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

３



安徽省地方标准清单

序

号

地方标准

编　号
标准名称

代　替

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
ＤＢ３４／Ｔ
１８００２０２３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

术规程
ＤＢ３４／

１８００２０１２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２
ＤＢ３４／Ｔ
５００６２０２３

太阳能光伏与建筑一

体化技术规程
ＤＢ３４／

５００６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３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８５２０２３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

境风险评估规范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４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８６２０２３

园区及建筑智慧运维

技术标准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５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８７２０２３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规程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６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８８２０２３

花境营造技术导则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７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８９２０２３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

全保护技术规程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８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９０２０２３

物业管理区域安全管

理规范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９
ＤＢ３４／Ｔ
４３９１２０２３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

计标准
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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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物业管理区域安全行为，提高物业服务组织的

安全管理水平，引导物业管理各方主体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减

少和防范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风险，依据《民法典》《物业管

理条例》和《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

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管理。

１．０．３　物业主管部门（单位）可依据本规范对物业管理区域的

安全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管。

１．０．４　物业管理区域安全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物业管理区域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根据物业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图范围，结合物

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有部位等因素划定的，开展物

业管理服务活动的区域。

２．０．２　物业管理区域安全管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物业服务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保证业主和物业使用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的一种管理活动。

２．０．３　共用部位　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ｒｔ

　　房屋主体承重结构部位（包括基础、内外承重墙体、柱、梁、

楼板、屋顶等）、户外墙面、门厅、管道及电梯等设施设备井、楼

梯间、地面架空层、走廊通道等。

２．０．４　共用设施设备　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物业管理区域内建设费用已分摊进入房屋销售价格的共

用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水箱、加压水泵、电梯、天线、照明、锅

炉、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渠、池、湖、井、露天广场、非经

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器械和场所及其使用的房屋等。

２．０．５　专有部位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ｐａｒｔ

　　建筑区划内具有构造上、利用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

可以排他使用，并可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房屋，以及车

位、摊位等特定空间。

２



３　总体要求

３．０．１　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及时响应、果断处置”的

安全管理原则。

３．０．２　应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ＡＱ／Ｔ９００６的

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明确安全管理职责，逐级分

解并落实安全管理目标，将安全管理目标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

著位置公示。

３．０．３　应及时识别和获取适用于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建立健全安全运营的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应急预

案，并根据情况及时评估、修订和完善。

３．０．４　应加强安全危险源的识别、评价及控制，强化安全现场

管理、安全行为管理、警示标志管理和安全防护管理等，增强安

全防范意识。

３．０．５　应根据物业安全管理要求和业主服务需求，设置专

（兼）职安全管理岗位，岗位要求、人员素质和能力应符合《物业

服务职业规范》ＤＢ３４／Ｔ３２５６的要求。

３．０．６　应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宣贯和培训，组织开展各类应

急预案的演练或演示，保持安全教育计划、培训实施记录、培训

考核等档案资料的完整。

３．０．７　应根据物业管理区域内实际情况，配置相应的安全管

理工具、安全防护物资、安全防范用品等，能满足开展安全管理

工作需要。

３．０．８　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安全综合检查、专项检查、季节性

检查、节假日检查和日常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并对检查结果进

行预防、纠正和整改。

３



４　物业居住安全管理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做好物业设施设备承接查验工作，建立健全物业安装、

产品技术说明、图纸、设备清单、保修资料等基础档案。

４．１．２　现场查验中，物业服务组织发现隐蔽工程质量问题，影

响房屋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做好相关记录，并书面通知建

设单位进行整改。

４．１．３　根据设施设备类别、特点、使用环境等做好维修保养计

划，落实维修保养责任人并按计划开展维修保养工作。

４．１．４　涉及电梯、消防、二次供水清洗、防雷等有特定要求的

设施设备，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维修和养护。

４．１．５　做好物业设施设备日常巡视工作，通过现场核对、观

察、测试、检验、试验等方法，保障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４．１．６　日常巡视过程中发现设施设备故障，应及时组织修复。

４．１．７　超出物业服务修复范围需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应采取安全应急或防护措施，并向业主委员会和相关主管部门

报备。

４．１．８　做好设施设备台账、维修保养、日常检查、突发情况等

相关记录工作。

４．２　房屋本体

４．２．１　地基开裂、变形、沉降、塌陷等异常情况，或破坏与地

基、基础相连部位等危及安全行为时，应采取告知、制止、隔离、

警示、报告等措施，联系建设单位或维修单位及时维修，并上报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４．２．２　人防设施应保持其使用性质，各类安全管理标识标志

４



齐全，并符合其防火相关要求。

４．２．３　地面无塌陷、无严重裂缝和积水。

４．２．４　单元门牢固、处于常闭状态、周围张贴安全提示标识标志。

４．２．５　通道无易燃易爆及杂物乱堆乱放，高层建筑应在楼层

显著位置或电梯周围张贴消防疏散指示图等相关标识，当突发

事件发生时不影响逃生及紧急救援。

４．２．６　管道井门锁完好，开闭灵活，标识清晰，无物品乱堆乱

放，井内保持干净整洁。

４．２．７　门窗功能完好，张贴相关安全警示标识。

４．２．８　屋面无非法占用、改建、搭建，无严重渗漏、积水，爬梯、

女儿墙等完好无损，并张贴安全警示标志。

４．２．９　雨棚安装牢固、无严重破损。

４．２．１０　墙面有严重脱落、裂缝、破损、乱悬挂现象时，应及时采

取措施进行围栏或维修。

４．２．１１　外墙装饰物、广告安装牢固，不应采用易燃材料装饰。

４．３　共用设施设备

４．３．１　强电系统包括高压环网柜、低压配电柜、变压器、公共

照明和防雷设施等，应满足下列规定要求。

　　１　高压环网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全部上锁，钥匙编号清晰，放置明显位置；

　　２）环网柜上标有各柜编号，周围有安全防护设施或警示

标识标志；

　　３）张贴供电部门紧急联系电话。

　　２　低压配电柜（箱）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手、自动控制及漏电、短路、过载保护功能正常；

　　２）技术铭牌及操作标识清晰，张贴控制原理图；

　　３）指示灯完好，柜内装置无异响、无焦糊气味、无严重积灰；

　　４）停用开关转换到“关”位置，并悬挂“严禁合闸”；

　　５）进线柜短路停用应退出，并挂牌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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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变压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温度、湿度、风机监测仪等运行正常；

　　２）编号及相色标识清晰，无破损。

　　４　公共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接地绝缘良好；

　　２）电缆沟内无严重积水、杂物；

　　３）线路连接无松动，带电部分铺设无裸露；

　　４）公共区域照明灯具（路灯、地灯等）照度符合安全通行

要求；

　　５）废旧照明灯具应专项回收。

　　５　防雷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无严重锈蚀、缺损、断裂；

　　２）宜委托专业机构定期检测。

４．３．２　弱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安防设备、监控设备、道闸设备、智能设备等安装牢固、

线路无损、功能正常，现场测试符合安全使用要求；

　　２　周界报警周围无遮挡，有防攀爬措施，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３　视频监控摄像效果清晰，保存时间不少于３０日，达不

到要求的，应做好重点突发情况视频的留存备查。

４．３．３　给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供水设备名称、流向、状态等标识清晰，运行正常，无损

坏，无“跑、冒、滴、漏”等现象；

　　２　生活用水水池（箱）顶盖应加盖上锁，溢流水口应采用

纱网封堵，防蚊蝇鼠虫等进入；

　　３　生活用水水池（箱）应委托专业机构定期清洗、消毒，有

水质检验报告，并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的要求；

　　４　雨污管网、隔油池、化油池等排水设施应定期进行清

理、疏通，无堵塞，废弃油脂处理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５　集水井盖牢固完好，标识清晰，破损时应做好相关安全

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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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消防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功能完好，无渗漏、严重锈蚀；

　　２　消火栓配件齐全，按钮启动正常，管网、接头无渗漏，并

张贴操作标识；

　　３　灭火器能正常使用，周围无乱堆乱放，并张贴操作标识；

　　４　烟感、温感、显示模块外观完好，无遮挡，紧急情况下报

警功能正常；

　　５　疏散指示灯无脱落、表面完好，充电、放电、故障等指示

灯功能正常；

　　６　应急照明灯外观完好、功能正常，工作时间及照度满足

场所要求；

　　７　防火门应根据其使用性质，保持其常开或常闭状态；

　　８　公共消防通道畅通，无杂物堵塞，张贴相关使用或警示

标识标志；

　　９　防排烟系统功能正常，各管道井洞口有防火封堵；

　　１０　管网水流流向标识正确，无“跑、冒、滴、漏”等现象；

　　１１　设施设备维修过程中应悬挂警示标识标志；

　　１２　应委托给专业维保公司进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符合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ＧＢ２５２０１的要求；

　　１３　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

理》ＧＡ１２８３的要求；

　　１４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的相关规定。

４．３．５　电梯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按照“一梯一档”要求，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２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应定期巡查电梯运行情况、测试多

方对讲系统功能正常；

　　３　轿厢内应张贴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电梯使用标

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信息，并保持完好；

　　４　轿厢内安装宣传牌、语音播放器、电视、投影等广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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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应安装牢固，不影响电梯安全使用；

　　５　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时，应立即

停止使用，设置警示标识，及时组织修复，维修过程中应设置围

栏等防护措施进行警示；

　　６　应委托给专业维保公司进行维护保养，电梯安全管理

人员应监督维保单位认真履行日常维修保养工作，并在维修保

养、急修等工作记录上签字确认；

　　７　按规定周期对电梯进行安全检测，检测结果合格；

　　８　机房内救援工具齐全，有困人解救流程，平层线清晰；

　　９　电梯的使用管理应符合《电梯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ＤＢ３４／Ｔ２０８８的要求。

４．３．６　公共配套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道路周围设有路标，不同路段设有导向、限速、减速、凸

透镜等道路交通标识和标线等；

　　２　游乐设施、体育健身设施、休闲凉亭、座椅、园林假山、

观景水池、湖等配套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提示标志。

４．３．７　设备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配电房、消（监）控室等特殊设备房应实行２４小时值班

制度；

　　２　机房门外应张贴如“机房重地、谢绝入内”等相关标识；

　　３　机房门常闭落锁，钥匙专人专管，非工作人员未经允许

不得进入，因事需要进入应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４　门口配有满足安装高度和材质要求的防鼠板，且不影

响机房门的正常开启；

　　５　张贴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设备系统图、设备操作

流程、应急预案流程图、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常用联系电话

或应急电话通讯录等标识标牌；

　　６　无渗漏、积水、杂物堆放，设备表面无严重锈蚀，仪器仪

表运行正常、数据准确；

　　７　设施设备标识、标牌及警示标识标志齐全，管线标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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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指引准确；

　　８　温度、湿度、照度、噪声等符合场所相关规定要求；

　　９　配备消防电话、消防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灯具等，确保

正常使用；

　　１０　发生雷暴、强降水、大风等恶劣天气，应组织专项检查；

　　１１　配电房配有检修工具（如螺丝刀、扳手、电工刀、电工

钳等）、安全工具（如高压验电笔、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脚垫

等），配电柜、变压器柜前后铺设绝缘胶垫，绝缘胶垫厚度符合

标准要求，周围设置警戒线等；

　　１２　消防控制室应保存高层民用建筑总平面布局图、平面

布置图和消防设施系统图及控制逻辑关系说明、建筑消防设施

维修保养记录和检测报告等资料；

　　１３　各相关记录资料齐全。

４．４　公共秩序维护

４．４．１　公共安全防范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重点门岗宜设置不少于２名值班人员；

　　２　对进入物业管理区域的外来人、车、物进行管控，符合

放行要求的做好相关登记给予通行。临时施工、装饰装修等特

殊人员需进入的，应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凭证进入；

　　３　遇进入物业管理区域的可疑人员，应建立联防联动机

制，对可疑人员进行识别及后续跟踪防范；

　　４　遇大件物品运出，应做好物资搬运相关审批手续，经核

实确认无误后放行；

　　５　出入口遇影响安全通行、治安突发等事件时，应及时采

取应急措施处理。

４．４．２　公共秩序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物业管理区域内重点安全部位，应制定不少于２套以

上的巡逻路线，并定期开展实施评估工作；

　　２　巡逻过程中，安全巡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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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可疑外来人员或恶意破坏公共设施设备的人员；

　　２）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的违停车辆及违规充电的非机动

车；

　　３）乱堆乱放的可燃易燃物品及其他物品；

　　４）公共区域的安全用电、用水、用气等；

　　５）巡视过程中发现可疑或违规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并根

据情况严重程度做好上报工作。

４．４．３　治安协助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时，在采取应

急措施的同时应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协助做好后续工作；

　　２　做好治安协助过程中所形成的监控影像、报警记录等

资料的保密、存档和备查工作；

　　３　经相关部门批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大型社区服务

活动的，应配合做好现场公共秩序维护工作。

４．４．４　车辆管理包括机动车管理、非机动车管理和停车场管

理等，应满足下列规定要求。

　　１　机动车安全管理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１）做好外来车辆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指引和安全行

驶等提示性工作；

　　２）按照管理规约等相关约定控制危险品、化学品等特殊

运输车辆进入物业管理区域；

　　３）车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行驶、停放应遵守相关管理规

定，不占用消防通道；

　　４）特种车辆（如救护车、救援车、军车、工程车等）应便于

方便求助、节省时间的原则给予放行。

　　２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１）存放点宜设置巡逻签到点、打卡点或视频监控范围内；

　　２）周围配置消防器材，能正常使用；

　　３）张贴防火、防盗、安全充电等安全及提示性标识标志。

　　３　停车场安全管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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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各交通标识标志完好；

　　２）消防设施完好能正常使用；

　　３）出入口周围张贴禁止行人通行的安全警示标识标志；

　　４）停车场区域内张贴防火、防盗、安全充电等安全提示性

标识标志；

　　５）根据实际情况配备防洪档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

４．５　环境安全管理

４．５．１　卫生清洁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做好环境卫生定期清洁工作，防治蚊虫及传染性疾病

的滋生和传播；

　　２　作业过程中应对作业现场采取安全保护或防护措施，

悬挂相关安全提示性标识标志；

　　３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５．２　绿化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对养护区域、养护方式、养护过程中影响安全的

注意事项进行公示或告知；

　　２　作业人员作业前应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３　作业过程中对大型灌木、乔木进行修剪时，应做好周围

的安全防护措施；

　　４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５．３　有害生物防治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对消杀防治区域、防治物品或药品、安全注意

事项等进行公示或告知；

　　２　作业人员作业前应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３　公共区域投放鼠药的地点应设置清晰且容易辨认的安

全警示标识标志；

　　４　作业过程中对有害防治区域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５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包括剩余物品或药品专项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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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安全标识管理

４．６．１　应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设置安全标识，告示注

意事项，明确禁止行为。

４．６．２　安全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提示标志，应符合《图形符号 安全

色和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３、《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ＧＢ２８９４的要求；

　　２　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志 第１部分：标志》

ＧＢ１３４９５．１的要求；

　　３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物业服务指引标志，应符合《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２部分：道路交通标志》ＧＢ５７６８．２、《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３部分：道路交通标线》ＧＢ５７６８．３的要求；

　　４　公共信息符号标志，应符合《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的要求；

　　５　机动车停车场导向标志，应符合《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

置原则与要求 第１１部分：机动车停车场》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１的要求；

　　６　设施设备图形符号标志，应符合《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１

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１６２７３的要求。

４．６．３　应定期对安全标识进行检查，保持标识标志齐全。

４．７　安全作业管理

４．７．１　动火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经审批后实施动火作业；

　　２　作业过程中应加强防火隔离措施、火源及违章作业的

管理；

　　３　作业现场应配备充足有效的灭火器材，安全监护人应

采取定期巡查的方式加强安全监管；

　　４　现场有氧气瓶、乙炔气瓶的，应与动火作业点保持不低

于５ｍ的安全距离，瓶体保持直立稳固状态；

　　５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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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　有限空间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任何人不得进

入有限空间作业；

　　２　作业前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并根据检

测结果对作业环境危害状况进行评估。评估不符合要求的，应

利用风机通风或适当设备进行处理直至安全检测合格；

　　３　作业中应配置防护用具、通讯工具、应急救援装备及安

全监护人等，周围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标志；

　　４　遇抢修或紧急工程需夜间作业的，应增加安全标志，架

设警示灯等；

　　５　易爆场所应采用防爆工具、机具及防爆安全行灯等，防

爆安全行灯符合特殊场所使用要求；

　　６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７．３　高处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办理高处作业许可证；

　　２　无高处作业许可的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高处作业；

　　３　作业前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防护装备，作业设备、作业

平台、安全带的固定点应牢固；

　　４　作业现场应设置警示标识标志和警戒区域，配有安全

监护人；

　　５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７．４　临时用电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公共区域因临时施工或装饰装修特殊情况，需用电作

业的应提前履行审批和报备手续，符合《用电安全导则》ＧＢ／Ｔ

１３８６９的要求；

　　２　作业前，临时配电柜应装设电源隔离开关及短路、过

载、漏电保护电气，且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

漏电动作时间应符合《用电安全导则》ＧＢ／Ｔ１３８６９的要求；

　　３　作业过程中，用电设备和线路应按供电电压等级和容

量正确使用，所用的电器元件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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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环境要求；

　　４　作业现场在开关上接引、拆除临时用电线路时，其上级

开关应断电，加挂安全警示标识标志，使用专用验电器确认被

拆线路无电压后再对其操作；

　　５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７．５　封道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保证消防车和其它重要车辆可通行等应急救

援畅通要求；

　　２　作业现场的封闭路口和相关道路上设置交通警示或告

知标识标志，作业区附近设置路栏、道路作业警示灯、导向标志等；

　　３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７．６　动土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动土作业前，应对现场建筑物的结构、地下隐蔽设施提

前做好现场勘查；

　　２　占用通行道路作业的，作业前应制定道路通行方案和

安全措施；

　　３　破土开挖作业前，应做好地面和地下排水，防止地面水

渗入作业层造成塌方；

　　４　作业人员作业过程中应佩戴安全帽；

　　５　作业现场应检查工具、现场支撑点的牢固、完好，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６　作业现场应根据需要设置护栏、盖板和警告标识标志，

夜间或雨、雪、雾天应悬挂警示灯；

　　７　作业现场发现暴露出的电缆、管线以及不能辨认的物

品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妥善保护，在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后方可

继续作业；

　　８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４．７．７　有毒有害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１　作业前应进行公示或告知；

　　２　根据化学品安全说明书或其他技术资料对作业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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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技术交底，明确作业过程可能产生的危害、安全使用要

求、应急处置措施等；

　　３　作业过程中应对作业人员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４　作业现场应设置有效的防护设施，确保作业环境中有

毒有害物质浓度（强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５　作业后对现场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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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物业使用安全管理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告知业主及物业使用人，按住宅物业使用说明文件、物

业质量保修文件、管理规约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正确使用物

业专有部位和共用部位及设施设备。

５．１．２　告知业主及物业使用人物业专有部位和共用部位使用

过程中的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及应急措施。

５．１．３　巡查过程中发现业主及物业使用人有破坏共用部位与

专有部位相连接的构建、或因改造专有部位而影响共用部位使

用、因维修专有部位而破坏共用部位未恢复等行为的，应及时

告知、劝阻、制止，并根据情况严重程度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５．１．４　提醒业主对专有部分进行租赁、销售、转让等行为时，

应到物业服务组织进行报备。

５．１．５　节假日或自然灾害预警时，应及时通知或告知业主及

物业使用人对专有部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５．２　装饰装修

５．２．１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

服务组织申报登记。

５．２．２　装修人、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服务组织签订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５．２．３　物业服务组织应当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

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托的装饰装修企业。

５．２．４　装修过程中应告知的禁止性行为，包含但不限于：

　　１　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

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６１



　　２　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３　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

凝土墙体；

　　４　其它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５．２．５　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监管，发现

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反相关安全规定的行为时，应当

立即制止，拒不整改的应做好记录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５．３　高空置物

５．３．１　应告知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在物业专有部门放置物品的

安全注意事项及禁止性行为。

５．３．２　应告知安全注意事项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１　室外空调外机的牢固；

　　２　外墙悬置太阳能板的牢固；

　　３　安装防盗网或防盗窗的牢固；

　　４　外置式晾衣杆、架的牢固；

　　５　安装挡雨棚、遮阳罩的牢固；

　　６　玻璃门窗的完好、牢固等。

５．３．３　告知禁止性行为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１　室外阳台堆放花盆、易燃物品；

　　２　室外空调外机堆放花盆、易燃物品；

　　３　管理规约规定的其它专有部门禁止性行为等。

５．３．４　巡查过程中发现高空置物影响安全的行为时，应及时

劝阻、制止，拒不整改的应做好记录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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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危险行为安全管理

６．１　危险性行为

６．１．１　物业管理区域内影响安全的危险性行为的内容，包含

但不限于：

　　１　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２　侵占、损坏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造成安全隐患；

　　３　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４　违反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以及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改变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用途；

　　５　擅自改变房屋外观；

　　６　违反规定在建筑物、构筑物上悬挂张贴宣传物品；

　　７　堆放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发出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

　　８　倾倒垃圾、污水和杂物，焚烧垃圾；

　　９　占用消防通道；

　　１０　高空抛物；

　　１１　违反规定饲养宠物，遛宠物不牵绳；

　　１２　违反规定摆摊设点占道经营；

　　１３　法律法规、规约禁止的其它行为。

６．２　危险性行为管理

６．２．１　加强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危险性行为造成的后果及承担

法律责任相关知识的宣传。

６．２．２　巡查过程中发现业主及物业使用人有危险性行为时，

应及时劝阻、制止，拒不整改的应做好相关记录并向相关部门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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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安全应急管理

７．１　应急机构

７．１．１　设置应急救援机构，机构由通信联络组、安全行动组、

疏散引导组、防护救护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等组成。

７．１．２　人员由项目负责人及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宜可根据物

业管理项目大小配置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７．１．３　救援机构人员负责各类应急预案的编制、培训、演练及

后续应急处置工作的评估和改进。

７．１．４　配置应急救援需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设备。

７．１．５　定期对应急物品及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保证应急物

资处于完好待用状态。

７．２　应急预案

７．２．１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存在或潜在影响安全的突发事件进

行识别。

７．２．２　收集各类应急预案所需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国内外

同行事故的总结和工作经验。

７．２．３　根据应急事件的类别做好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应急预

案宜与地方政府预案、上级主管单位预案及相关部门预案相衔

接。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应急演练组织机构及职责；

　　２　物业管理的特点；

　　３　应急处置原则；

　　４　事件特征分析；

　　５　预警；

　　６　信息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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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应急处置；

　　８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７．２．４　在预设条件下，根据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和程序，模拟

应对突发事件的活动现场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７．２．５　应急预案演练实施流程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

　　１　演练准备，包括人员、资金、物资、技术、安全等的准备；

　　２　演练实施，包括演练动员、演练执行、演练结束；

　　３　演练总结，包括演练的背景信息、演练情景、演练评估等。

７．３　应急处置

７．３．１　事件发生时，根据事件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启动应急预

案，调配相关人员和物资，采取应急处置，必要时应请求社会救

援力量应对。应急处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１　人员疏散；

　　２　设置警戒线；

　　３　现场交通及相关现场的秩序维护；

　　４　应急救援队伍的组织与协调；

　　５　应急物资的调集；

　　６　社会救援力量的联动；

　　７　信息和新闻媒体的现场管理。

７．３．２　事件有效控制后，进行事后恢复。事后恢复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１　物业管理区域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和环境；

　　２　协助事故调查；

　　３　协助损失状况评估；

　　４　协助保险公司的受理和理赔。

７．３．３　处置结束后对应急预案、救援过程、事后恢复等进行评

估和总结，形成书面报告，对管理存在的问题跟踪和改进，并做

好相关记录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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